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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三条 本法所称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

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

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

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

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移交的动产为质物。 

第六十四条 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 

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相关法条】 《

担保法解释》第84～91条。 【意思分解】 通过以上两个条文

，考生应对质押、质权及动产质押设定规则有较深入的理解

。 1质押的主要特征： (1)质押是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债

权人占有的财产上设定担保物权。质押以移交物的占有为要

件，这是质押与抵押的主要区别(《担保法解释》第86～89条)

。 (2)质权人对质押的财产于债务人履行债务前有留置的权利

。在动产抵押，质权人须直接占有质物；在权利质押，质权

标的有权利证书的，质权人须有有关的权利证书。在动产质

押，于债权清偿前，质权人得留置原物而拒绝质物所有人的

返还请求；在权利质押，质权人可以禁止出质人为已出质的

权利的行使。 2质权的法律特征 质权具有从属性、不可分性

、物上代位性、优先受偿性等特征，同抵押权的法律特征、

法理相通，考生可参考前面有关抵押权法律特征的论述。 3

动产质权的设定 出质人(债务人或第三人)与质权人订立书面

的质押合同，该合同自原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即为生效(



第64条)。 【不要混淆】 1《担保法解释》第84条规定的动产

质权的善意取得规则，务必掌握。 2《担保法解释》第85条规

定的是金钱作为特殊动产为质权标的物的效力，应予注意。

3应注意，《担保法解释》第87、89、91条都是围绕《担保法

》第64条第2款而规定的，它们大大丰富了动产质押合同的要

物性规则。详而言之： (1)第64条第2款之规定，依物权法定

主义，系强行法规定，当事人不得约定排除其适用。故依

第87条，当事人约定不转移占有的动产质押合同，是不产生

质押权效力的。 (2)但若当事人之间订立动产质押合同后，已

经转移了质物的占有，后又基于质押权人之意志返还质物给

出质人的，应认定为质权成立，但该质权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87条)。 (3)若当事人约定的质物与交付的质物不一致的，

但以后者为准(第89条)。 4原则上，主物的物权效力及于从物

。所以一般情形下，以主物设立质权的，质权效力应及于从

物。但如果该从物未随同质物移交质权人占有的，质权效力

并不及于从物。 【重点法条】 第六十九条 质权人负有妥善保

管质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

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质权人不能妥善保管质物可能致使其

灭失或者毁损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物提存，或者

要求提前清偿债权而返还质物。 第七十条 质物有损坏或者价

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可以要

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

卖或者变卖质物，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

款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

提存。 【相关法条】 《担保法解释》第92～95条。 【意思分

解】 以上两个条文为《担保法》关于质权规定的司法考试重



点。这两个条文实际上涉及到出质人与质权人的权利义务问

题，考生应具备以下理论知识。 1出质人的权利 (1)质物的处

分权 出质人可以转让质物，也可以将质物再设定抵押。当然

，出质人对质物的转让权要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因此影响质

权人的质权。因此，出质人转让质物的，不能于质权实现前

交付，而且能以返还请求权的让与而代交付。 (2)对质权人的

抗辩权 质押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出质人可抗辩

质权人实现质权的权利。 (3)除去权利侵害和返还质物的请求

权(第69条第2款)。 2质权人的权利 (1)占有质物的权利 质权人

在占有质物期间，并无使用质物的权利。 (2)留置质物的权

利(《担保法解释》第95条)。 前已述及，质权人于其债权未

受清偿前，对其占有的质物有留置的权利。不论债务人的债

务是否已逾清偿期，只要质权人未受完全清偿，质权人就得

拒绝出质人返还质物的请求。即使出质人将质物转让给第三

人，质权人的留置质物的权利也不受影响，质权人同样得拒

绝第三人请求交付质物的要求。 (3)收取质物孳息权利(第68

条) (4)费用偿还请求权 质权人对于因保管质物所支出的必要

费用得请求出质人予以偿还的权利(第67条)。 (5)转质权 质权

人为提供自己债务人担保，将质物移交于自己的债权人占有

而设定新质权(《担保法解释》第94条)。 (6)质物的变价权 又

称物上代位权，指在质物有损坏或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

质权人的权利时，质权人可以出卖质物，以其价金代充质物(

第70条)。但依第70条，质权人行使这一权利必须以出质人拒

不提供相应的担保为前提。 (7)因质权受侵害的请求权 出质人

因过错毁损质物的，质权人得以质权受侵害为由，请求出质

人恢复质物原状或提供补充担保。第三人因过错毁损原物的



，质权人得以质权受侵害为由而请求第三人赔偿。 3质权人

的义务 (1)质物的保管义务 保管期间，质权人对质物的毁损灭

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第69条第1款、《担保法解释》第93条)

。 (2)返还质物的义务(第71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